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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

　　财政部 税务总局 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2020年第23号

　　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有关精神，现将延续西部大开发企业所得税政策公告如下：

　　一、自2021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，对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。本条所称鼓励类

产业企业是指以《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》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，且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60%以上的企业。

　　二、《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制定。该目录在本公告执行期限内修订的，自修订版实施之日起按新版本

执行。

　　三、税务机关在后续管理中，不能准确判定企业主营业务是否属于国家鼓励类产业项目时，可提请发展改革等相关部门出具意

见。对不符合税收优惠政策规定条件的，由税务机关按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有关规定进行相应处理。具体办法由省级发展改革、税务

部门另行制定。

　　四、本公告所称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、广西壮族自治区、重庆市、四川省、贵州省、云南省、西藏自治区、陕西省、甘

肃省、青海省、宁夏回族自治区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。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、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

自治州、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江西省赣州市，可以比照西部地区的企业所得税政策执行。

　　五、本公告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。《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

知》（财税〔2011〕58号）、《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赣州市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3〕

4号）中的企业所得税政策规定自2021年1月1日起停止执行。

　　特此公告。

　　　   财政部　税务总局  国家发展改革委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       2020年4月23日

发布日期:  2020年04月28日

【 大 中 小 】 【打印此页】 【关闭窗口】

税政司

http://www.mof.gov.cn/
javascript:void(0)
http://www.mof.gov.cn/
http://121.43.68.40/exposure/jiucuo.html?site_code=bm14000001&url=http%3A%2F%2Fwww.mof.gov.cn%2Findex.htm
http://bszs.conac.cn/sitename?method=show&id=266EB2A9742A78D5E053022819ACC6F4
http://www.mof.gov.cn/wzdt/
http://www.mof.gov.cn/gywm/
http://www.beian.miit.gov.cn/
http://www.beian.gov.cn/portal/registerSystemInfo?recordcode=11010202000006
http://szs.mof.gov.cn/
http://szs.mof.gov.cn/zhengcefabu/
javascript:window.print()
javascript:close()

